
关于《化学与药学学院关于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
的征求意见

各位老师：

大家好！

为加大化学与药学学院人才培育力度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，提高师

资队伍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，服务支撑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以及学院

发展,依据《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修订）

有关文件精神，学院特制定《化学与药学学院关于教职工进修培训管

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现面向全体教师征求意见，如有对该办法有意见

或建议，请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前，以书面形式反馈至学院办公室。

化学与药学学院

2021 年 4 月 27 日

化学与药学学院关于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条 进修对象

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学院全体在职在岗教职工。

第二条 资格条件



申请者除须具备《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办法》的基

本条件外，学院针对进修培训按照短期培训、访问学者、攻读博士学

位、从事博士后研究等设置相对应的资格条件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短期培训

短期培训主要包括：岗前培训、新入职教工培训以及其他业务培

训。该培训主要是有学校人事处组织实施，学院鼓励符合条件的老师

按时按质完成有关培训任务。

（二）访问学者

申请者原则上已获得自治区或学校立项的海内外访学项目（如“西

部之光”、“千骨计划”、“骨干教师海外研修-育才工程”等）方可

申请访学。申请访问学者的专任教师需在学院工作时间满 3年及以上；

辅导员及教辅人员在校、在岗工作时间需满 4 年及以上，且近 5 年

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、无违反职业道德现象且年度考核均达到合格及

以上等次。

依据《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进修培训管理办法》，学校对访问学

者的资助期限为 3～12 个月。进修培训人员因故须延长脱产进修培训

期限的，应提前 2 个月向学院及学校提出延期申请，无特殊情况或未

经审批办理延期的，逾期 1 个月不回校工作的，学院将给予自动离职

处理，并按协议及有关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。

（三）攻读博士学位



申请攻读博士学位须满足在学院在岗工作时间满 3 年及以上，且

近 3年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、无违反职业道德现象，年度考核均达到

合格及以上等次。

1.专任教师攻读定向博士学位的，申请脱产学习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

3 年。

2.行政管理、教辅人员申请攻读博士学位，原则上须选择在职在岗的

形式攻读，不得脱产。由于特殊原因需申请脱产学习的，申请脱产学

习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1 年。

若在规定时间内未取得博士学位，由学院统一调配工作岗位；若

不服从学院调配工作的，按相关规定办理离职手续。

（四）从事博士后研究

申请从事博士后进修的教职工，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依托广西师范大学以第一申请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；

2.以广西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，申请人本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

者发表 SCI 二区及以上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；

3.近 3 年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、无违反职业道德现象且年度考核均达

到合格及以上等次。

博士后进修原则上必须是在职在岗形式，个人档案不得调离到进

修单位，且必须在 2 年内完成进修，进修培训人员因故须延长脱产进

修培训期限的，应提前 2 个月向学院及学校提出延期申请，无特殊情

况或未经审批办理延期的，逾期 1 个月不回校工作的，学院将给予自

动离职处理，并按协议及有关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。



博士后在站期间，申请人应以广西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，以

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一区发表论文 1 篇，或在 SCI 二区发表

论文 2 篇。

第三条 申请及审批程序

原则上，每年 11 月 15 日前，教职工本人向学院提交下一年度

进修计划。学院根据学校、学院学科发展需要，对本单位申请进修教

职工的进修计划进行资格审核及审批，党政领导主要负责人在个人申

请表上签署意见后报送校人事处审核。

第四条 进修人员管理

进修人员在进修培训期间应自觉服从接收单位的管理，自觉服从

我国驻外使领馆的管理，并遵守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，遵守所在国家

和地区的法律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，不得从事有损祖国

利益安全的活动，维护祖国荣誉。同时，在进修期间，应认真学习并

遵守广西师范大学以及化学与药学学院有关师德师风、意识形态与完

全稳定、实验室安全管理及人才培养等有关制度规定。

第五条 附则

国内外进修、在职攻读博士、开展博士后研究等学术进修，学院

教职工在职第一次进修结束，原则上回学院在岗工作八年后，才能申

请下一次学术进修。

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的资助、管理与考核以及在进修期间申报职

称认定评审等，均按照学校有关办法执行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化学与药学学院负责解释。


